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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428）

BRIGHT SMART SECURITIES & COMMODITIES GROUP LIMITED
耀 才 證 券 金 融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截至二零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公告

耀才證券金融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
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本年度」）之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上年
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港元列示）

二零二六年 二零二五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收入 4 1,008,319 972,316

其他收益
－按實際利率法計算的利息收入 5 239,077 288,927

－按其他方法計算的利息收入 5 52,130 42,313

－其他 5 10,923 12,474

其他收益淨額 6 18,385 43,838

1,328,834 1,359,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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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成本 7(b) (170,935) (160,847)

攤銷及折舊 (53,921) (59,090)

預期信貸虧損淨額 (209) (794)

其他經營開支 7(c) (201,846) (248,060)

經營溢利 901,923 891,077

財務成本 7(a) (154,123) (213,599)

除稅前溢利 7 747,800 677,478

所得稅 8 (77,551) (59,844)

年內溢利 670,249 617,634

年內其他全面收益 – –

權益股東應佔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670,249 617,634

每股盈利

基本（仙） 9 39.49 36.39

攤薄（仙） 9 39.49 36.39

二零二六年 二零二五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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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以港元列示）

二零二六年 二零二五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9,867 61,609

無形資產 5,783 5,783

遞延稅項資產 3,372 7,159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14,898 1,708

其他資產 77,130 84,995

非流動資產總值 201,050 161,254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 11 8,853,778 7,012,365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14,475 36,245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1,010 1,080

按攤銷成本計量之金融資產 95 353

可退回稅項 1,518 2,71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14,940 476,613

流動資產總值 9,385,816 7,529,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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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2 2,410,166 1,664,441

應計開支及其他應付款項 49,910 84,465

銀行貸款 13 4,839,041 4,370,000

租賃負債 44,231 49,666

即期稅項 19,919 16,506

 
流動負債總額 7,363,267 6,185,078

 
流動資產淨值 2,022,549 1,344,29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223,599 1,505,550

非流動負債

應計開支及其他應付款項 6,936 535

租賃負債 44,613 3,214

非流動負債總額 51,549 3,749

資產淨值 2,172,050 1,501,801

權益

股本 509,189 509,189

股份溢價 388,020 388,020

合併儲備 (20,000) (20,000)

保留溢利 1,294,841 624,592

權益總值 2,172,050 1,501,801

二零二六年 二零二五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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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重大會計政策

(a) 合規聲明

此等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所有適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
則》（包括所有適用之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之統稱）
以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編製。此等財務報表亦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條文。本集團採納之重大會計政
策概要於下文披露。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於本集團當前會計期間首次生效或可供提早採用之若干
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初始應用與此等財務報表內反映之
本集團當前會計期間有關之發展導致會計政策改變，有關資料載於附註2。

(b) 財務報表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涵蓋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

除若干金融工具按照下文所載之會計政策按公平值列賬外，編製財務報表時使
用之計量基準為歷史成本法。

編製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之財務報表要求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
假設，該等判斷、估計及假設會影響政策應用以及所呈報之資產、負債、收入及
開支金額。此等估計及相關假設乃基於過往經驗及在有關情況下相信為合理之
其他各項因素得出，所得結果乃用於判斷目前顯然無法通過其他來源獲得之資
產與負債賬面值之依據。實際結果或會有別於此等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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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估計及相關假設會持續檢討。會計估計之修訂如僅影響作出修訂之年度，則
在該年度確認；有關修訂如同時影響當前及未來年度，則會在作出該修訂之年度
及未來年度確認。

2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之修訂，該修訂於本集團當前會計
期間首次生效。

－ 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修訂本），「匯率變動的影響：缺乏可兌換性」

以上修訂概無對本集團本期間或過往期間之業績及財務狀況於本年報之編製或
呈列方式構成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應用任何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新訂準則或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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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報告

本集團按分部（按業務線組織）管理其業務。本集團按與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向本集
團最高行政管理人員內部呈報資料一致之方式呈列以下兩個可報告分部。概無合併經
營分部以組成下列可報告分部。

－ 證券經紀－提供於香港及海外市場買賣之證券之經紀服務、向經紀客戶提供孖展
及首次公開發售融資服務。

－ 期貨及商品經紀－提供於香港及海外市場買賣之期貨及商品合約之經紀服務。

年內貴金屬交易規模下降，因此貴金屬交易資料年內及去年同期不再包括在分部報
告，而包括於未分配公司資料。

(a)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為評估分部表現及於各分部間分配資源，本集團最高行政管理人員按以下基準
監察各可報告分部應佔業績、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包括所有有形資產及流動資產，惟未分配之公司資產除外。分部負債包
括個別分部活動應佔之負債及應計負債。

就報告分部溢利採用之計量標準為除財務成本及稅項前之盈利（「EBIT」）。於得
出EBIT時，本集團盈利就並無指定歸屬個別分部之項目（如公司行政成本）作出
進一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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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分部資料

二零二六年

證券經紀
期貨及

商品經紀 總計
千元 千元 千元

來自客戶之收入：
－經紀佣金 469,496 107,637 577,133

－孖展融資利息收入 321,994 – 321,994

－手續費及結算費收入 66,776 41,576 108,352

可報告分部收入 858,266 149,213 1,007,479

現金客戶利息收入 52,130 – 52,130

其他利息收入 210,293 28,125 238,418

可報告分部溢利(EBIT) 844,339 52,883 897,222

年內攤銷及折舊 (4,627) – (4,627)

財務成本 (194,641) – (194,641)

可報告分部資產 9,682,706 1,167,607 10,850,313

可報告分部負債 (7,450,794) (812,910) (8,26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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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五年

證券經紀
期貨及

商品經紀 總計
（已重述）

千元 千元 千元

來自客戶之收入：
－經紀佣金 363,458 147,973 511,431

－孖展融資利息收入 339,349 – 339,349

－手續費及結算費收入 75,388 41,701 117,089

可報告分部收入 778,195 189,674 967,869

現金客戶利息收入 42,313 – 42,313

其他利息收入 245,928 41,016 286,944

可報告分部溢利(EBIT) 783,081 92,906 875,987

年內攤銷及折舊 (7,373) – (7,373)

財務成本 (252,679) (2) (252,681)

可報告分部資產 7,930,158 789,152 8,719,310

可報告分部負債 (6,281,431) (483,755) (6,765,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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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可報告分部收入、溢利、資產及負債之對賬

二零二六年 二零二五年
（已重述）

千元 千元

收入

可報告分部收入 1,007,479 967,869

對銷 (30) (579)

未分配公司收入 870 5,026

綜合收入 1,008,319 972,316

溢利

可報告分部溢利(EBIT) 897,222 875,987

財務成本 (154,123) (213,599)

未分配公司收入 117,979 186,783

未分配公司開支 (113,278) (171,693)

綜合除稅前溢利 747,800 677,478

 

資產

可報告分部資產 10,850,313 8,719,310

對銷 (1,430,041) (1,241,697)

未分配公司資產 166,594 213,015

 

綜合資產總值 9,586,866 7,690,628

 

負債

可報告分部負債 (8,263,704) (6,765,186)

對銷 1,250,688 1,222,676

未分配公司負債 (401,800) (646,317)

 

綜合負債總額 (7,414,816) (6,188,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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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

本集團主要業務為證券經紀、孖展融資、期貨及商品經紀以及金融產品交易（包括現貨
金以及槓桿式外匯交易）。

各重要類別收入金額如下：

二零二六年 二零二五年
千元 千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範圍內之客戶合約收入
經紀佣金 577,103 510,852

手續費及結算費收入 108,353 117,089

685,456 627,941

其他來源收入
孖展客戶利息收入來自以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 

方式列賬之金融資產 321,994 339,349

金融產品交易收入 869 5,026

322,863 344,375

1,008,319 972,316

本集團客戶基礎甚廣，概無與單一客戶進行之交易超過本集團收入10%。

本集團已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第121段之可行權宜方法，並無披露有關原預
期時間為一年或以下之其餘履約責任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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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益

二零二六年 二零二五年
千元 千元

利息收入來自
按攤銷成本列賬之金融資產
—認可機構 226,590 275,566

—其他 12,487 13,361

239,077 288,927

以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方式列賬之金融資產
－現金客戶 52,130 42,313

291,207 331,240

股息收入 33 3,193

雜項收入 10,890 9,281

  

10,923 12,474

302,130 343,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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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收益淨額

二零二六年 二零二五年
千元 千元

已變現收益來自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303 39,868

未變現收益╱（虧損）來自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42 15

－應收賬款 (7,501) –

(7,156) 39,883

外匯收益淨額 27,868 4,13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收益 (15) 425

錯盤交易 (1,663) (7)

其他 (649) (600)

18,385 43,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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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二零二六年 二零二五年
千元 千元

(a) 財務成本

以下各項利息開支
－銀行貸款 119,529 183,047

－應付經紀之賬款 32,745 27,060

－租賃負債 1,849 3,492

154,123 213,599

(b) 員工成本

薪金、津貼及實物福利 120,519 117,033

酌情花紅 47,374 40,759

強制性公積金供款 3,042 3,055

170,935 160,847

(c) 其他經營開支

廣告及宣傳開支 20,875 17,403

核數師酬金 2,477 1,871

經紀佣金費用 15,715 17,685

手續費及結算費用 68,078 68,081

資訊及通訊開支 45,497 42,934

法律及專業費用 3,578 3,254

差餉及樓宇管理費 4,524 5,723

雜項開支 41,102 91,109

201,846 248,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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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綜合全面收益表之所得稅

(a) 綜合全面收益表之稅項指：

二零二六年 二零二五年
千元 千元

即期稅項—香港利得稅

年內撥備 75,986 63,113

過往年度（超額）╱不足撥備 (2,222) 129

73,764 63,242

遞延稅項

暫時差額之產生及撥回 3,787 (3,398)

年內稅項支出總額 77,551 59,844

二零二六年之香港利得稅撥備乃以年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二零二五年：
16.5%）計算，惟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符合兩級制利得稅之條件除外。

就該附屬公司而言，首2,000,000元應課稅溢利按8.25%徵稅，餘下應課稅溢利則
按16.5%徵稅。該附屬公司之香港利得稅撥備按與二零二五年相同之基準計算。

二零二六年之香港利得稅撥備計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就二零二五至二六年課
稅年度授予每一業務100%（上限為3,000元）之應付稅項寬減（二零二五年：二零
二五年之撥備已計及就二零二四至二五年課稅年度授予之最高1,500元寬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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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按適用稅率計算之稅項開支與會計溢利對賬：

二零二六年 二零二五年
千元 千元

除稅前溢利 747,800 677,478

按適用於相關國家溢利之稅率計算之除稅前 

溢利名義稅項 123,211 111,619

不可扣稅開支之稅務影響 3,116 5,473

毋須課稅收益之稅務影響 (50,660) (52,598)

未確認未動用稅項虧損之稅務影響 415 81

動用先前未確認之稅項虧損 (52) (12)

過往年度（超額）╱不足撥備 (2,222) 129

其他 3,743 (4,848)

年內稅項支出總額 77,551 59,844

9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是以本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除以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
數計算。

二零二六年 二零二五年

盈利

本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千元） 670,249 617,634

股份數目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千股） 1,697,296 1,697,296

每股基本盈利（仙） 39.49 3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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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攤薄盈利

年內並無攤薄性潛在普通股（二零二五年：無），因此，每股攤薄盈利相等於每股基本盈
利。

10 股息

(i) 本集團權益股東應佔本年度應付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任何股息（二零
二五年：無）。

(ii) 本集團權益股東應佔上一財政年度之應付股息（年內已批准及派付）：

二零二六年 二零二五年
千元 千元

就合共1,697,296,308股已發行股份 

（二零二五年：1,697,296,308股已發行股份），
年內並無就上一財政年度已批准及派付末期
股息（二零二五年：每股普通股33.0仙） – 56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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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賬款

二零二六年 二零二五年
千元 千元

應收賬款來自：
—結算所 944,132 794,642

—經紀及交易商 405,524 326,325

減：虧損撥備 (2,872) (3,182)

按攤銷成本計量之金融資產 1,346,784 1,117,785

應收賬款來自：
—現金客戶 660,225 536,245

—孖展客戶 6,846,769 5,358,335

以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方式計量之金融資產 7,506,994 5,894,580

8,853,778 7,012,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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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賬齡分析

於報告期末之應收現金客戶賬款按結算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六年 二零二五年
千元 千元

即期 105,927 142,220

少於1個月 320,886 271,073

1至3個月 148,507 56,166

多於3個月 84,905 66,786

554,298 394,025

660,225 536,245

應收現金客戶賬款涉及多名近期並無欠款記錄之客戶。該等應收款項由其證券
組合作抵押。於執行任何購買交易前，現金客戶須按本集團之信貸政策存款。於
二零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其證券組合之總市值為3,721,998,000元（二零二五年：
2,782,370,000元）。

孖展客戶須向本集團抵押證券抵押品以取得孖展貸款。釐定於報告日期應收賬
款的公平值時，管理層以公平值為基礎評估孖展貸款組合時，考慮的主要因素是
抵押品（主要包括上市證券）的價值，同時參考報價，取決於未償還的貸款金額。
於二零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除3,697,000元（二零二五年：168,000元）之孖展貸
款逾期外，應收孖展客戶之孖展貸款為即期及須按要求償還。3,567,000元（二零
二五年：2,000元）逾期少於一個月，1,000元（二零二五年：2,000元）逾期一至三個
月，3,000元（二零二五年：4,000元）逾期三個月至一年，126,000元（二零二五年：
160,000元）逾期超過一年。孖展貨款出現逾期主要因為部分已抵押證券暫停買
賣。於二零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就有關借款孖展客戶及全部孖展客戶獲授貸款
已抵押作為抵押品之證券總市值分別為18,071,157,000元及32,423,746,000元（二
零二五年：分別為13,402,012,000元及24,889,174,000元）。逾期孖展貸款被管理層
認為不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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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結算所、經紀及交易商之賬款為即期，有關賬款來自(1)買賣證券業務之待結
算買賣交易，一般於交易日後數日內到期及(2)買賣期貨及期權合約業務之孖展
保證金。

(b) 應收賬款虧損撥備

以攤銷成本計量之應收賬款之虧損撥備以撥備賬記賬，惟本集團信納收回款項
之可能性渺茫者除外，在此情況下，虧損直接與應收賬款撇銷。

12 應付賬款

二零二六年 二零二五年
千元 千元

應付賬款
—現金客戶 208,070 349,382

—孖展客戶 1,200,677 806,235

—結算所 110,914 2,774

—經紀 890,505 506,050

 

2,410,166 1,664,441

所有應付賬款預期於一年內償還或須按要求償還。

鑒於應付賬款的業務性質，賬齡分析並無賦予額外價值，故並未就此披露賬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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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銀行貸款

二零二六年 二零二五年
千元 千元

有抵押貸款
—銀行貸款 4,519,000 3,870,000

無抵押貸款
—銀行貸款 320,041 500,000

4,839,041 4,370,000

所有銀行貸款須於一年內償還及分類為流動負債。銀行借貸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
若。

於二零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之銀行貸款均須計息。本集團孖展客戶存置之證券抵押
品再抵押予銀行，以取得貸款融資。有關銀行融資已動用4,519,000,000元（二零二五
年：3,870,000,000元）。於二零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再抵押予銀行之抵押品公平值為
8,098,110,000元（二零二五年：6,749,99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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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市場回顧

回顧本年度，全球金融市場經歷了復甦與波動並存的週期。儘管世界各地多
個主要市場指數創下歷史新高，但在地緣政治不確定性及各國經濟復甦步伐
不一的背景下，全球市場仍充滿挑戰。國際政經局勢的變動，特別是全球貿易
政策的調整，對環球資金流向產生了顯著影響。

面對外圍環境的挑戰，港股市場於2025年度展現了強勁的韌性。得益於美國
聯邦儲備局下半年實施的減息政策，以及內地持續推出的貨幣與財政刺激政
策，港股市場流動性顯著改善。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數
據，南向資金（港股通）淨買入額達到約14,129億港元，按年增加73.9%；自互聯
互通機制開通以來，累計淨流入已達5.1萬億港元。同時，2025年的低息環境亦
吸引了海外資金持續流入中港市場，滬深港通北向成交持續活躍，上述因素
共同推動了港股交投回升。進入2026年首季，港股成交保持穩健增長，日均成
交額達2,767億港元，按年增長14%，市場氣氛持續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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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港股指數表現強勁，恆生指數、恆生科技指數及恆生中國企業指數均錄
得顯著升幅，優於全球部分主要市場。市場氣氛的好轉亦帶動了IPO活動的復
甦。2025年度，香港市場位居全球IPO集資額榜首，這主要得益於A+H股上市
活動的增加及市場對新經濟板塊的信心回升。展望2026年，預期在特專科技公
司上市制度及大型中概股回流的推動下，香港IPO市場將維持活躍，預計全年
集資規模將繼續位居國際前列。此外，隨著降息週期的啟動，亞洲債券市場亦
顯現出復甦跡象，發行壓力有所緩解。

耀才證券紮根香港逾三十載，經歷了多次市場週期轉換。面對激烈的行業競
爭，本集團堅持「積極進取」與「以客為本」的經營理念，通過「攻守兼備」的策
略，持續提升市場佔有率。為強化品牌競爭力，本集團持續優化市場推廣策
略，通過線上線下全方位渠道增加品牌曝光，並配合具市場競爭力的優惠方
案，旨在為客戶提供優質的投資體驗。同時，本集團採取多元化的業務配置策
略，確保在不同市況下均能保持業務的韌性與盈利潛力。得益於本年度港股
市場的活躍表現，本集團業務亦隨之受惠，整體財務表現穩健，持續為股東創
造長期價值。

經營業績

董事會宣佈，本集團於本年度錄得收入1,008.3百萬港元（二零二五年：972.3

百萬港元），較上年度增加3.7%；而股東應佔稅後純利為670.2百萬港元（二零
二五年：617.6百萬港元），較上年度增加8.5%；本年度每股盈利為39.49港仙（二
零二五年：36.39港仙），較上年度增加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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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戶口總數及資產

本集團多年來一直因應市況變化，適時調整市場及營運策略，以靈活應對市
場環境。隨著客戶對網上交易渠道（包括手機應用程式及各類網上平台）的需
求日益殷切，並對網絡安全的關注持續上升，本集團每年均投入大量資源，持
續提升手機交易平台的各項功能及性能，成效顯著。該平台自推出以來，已成
功吸引近30萬名用戶下載使用。本集團將繼續投放資源，優化網上交易渠道及
服務質素，並進一步加強網絡保安設施，以保障客戶利益，為應對瞬息萬變的
市場環境作好充分準備，迎接挑戰。

本集團一直秉持精益求精的宗旨，在多變的市場環境下持續投入大量資源，
竭誠為客戶提供更全面、更優質及更專業的服務。截至二零二六年三月底，
本集團客戶戶口總數持續穩健增長，年內新開立戶口24,798個（已扣減結束賬
戶之客戶），令客戶戶口總數增至611,870個，較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的
587,072個增加4.2%。於二零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客戶資產（包括現金、股票
及保證金）約為845億港元，較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642億港元增加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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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本年度，本集團收入錄得1,008.3百萬港元（二零二五年：972.3百萬港元），較上
年度上升3.7%。本集團各業務分部之收入概要載列如下：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六年 二零二五年

佔總收入
之比例

佔總收入
之比例

增加╱
（減少）

千港元 % 千港元 % %

經紀佣金收入：
－證券經紀 469,496 46.6% 363,458 37.4% 29.2%

－期貨及商品經紀 107,607 10.7% 147,394 15.2% (27.0%)

手續費及結算收入 108,353 10.7% 117,089 12.0% (7.5%)

孖展融資利息收入 321,994 31.9% 339,349 34.9% (5.1%)

金融產品交易收入 869 0.1% 5,026 0.5% (82.7%)

1,008,319 100% 972,316 100.0% 3.7%

證券經紀

證券經紀包括香港股票、環球股票、股票期權及首次公開發售經紀等佣金收
入。聯交所於本年度之總成交金額錄得634,918億港元，同比上升55.1%（二零
二五年：409,324億港元），於聯交所新上市企業數量及集資額亦顯著上升。在
大市成交活躍下，本集團證券經紀佣金收入錄得469.5百萬港元（二零二五年：
363.5百萬港元），佔總營業額46.6%（二零二五年：37.4%），較去年同期上升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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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及商品經紀

期貨及商品經紀包括香港期貨、環球期貨經紀等佣金收入。於本年度，期貨
市場並無如股票市場般活躍，香港期貨交易所有限公司（「期交所」）之衍生產
品全年合約成交張數為196.5百萬張（二零二五年：210.0百萬張），錄得6.4%跌
幅。本集團本年度錄得期貨及商品經紀佣金收入達107.6百萬港元（二零二五
年：147.4百萬港元），佔總營業額10.7%（二零二五年：15.2%），較去年同期下
跌27.0%。

孖展融資

本年度，受惠於大市氣氛向好，本集團之日均孖展借貸上升25.8%至62.0億港元
（二零二五年：49.3億港元）。但由於受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利率下跌影響，孖展
融資利息收入較上年度微跌5.1%至322.0百萬港元（二零二五年：339.3百萬港
元），佔總營業額31.9%（二零二五年：34.9%）。因應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利率下
降，本年度的財務成本也同樣下降約59.5百萬港元，令淨利息收入較上年度有
所增加。

手續費及結算費收入

本集團本年度手續費及結算費收入為108.4百萬港元（二零二五年：117.1百萬
港元），較去年同期下跌7.5%，佔總營業額10.7%（二零二五年：12.0%）。

自營投資表現

本集團於本年度主要持有香港上市證券作為投資，於二零二六年三月三十一
日，其投資組合之賬面值為1.0百萬港元（二零二五年：1.1百萬港元）。於本年
度，來自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的投資收益為0.3百萬港元（二零二五
年：39.9百萬港元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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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開支及純利率

本年度本集團之經營開支較上年度下跌14.9%，為581.0百萬港元（二零二五
年：682.4百萬港元）；本集團純利率上升至66.5%（二零二五年：63.5%）。

經營開支明細如下：

二零二六年 二零二五年
增加╱
（減少）

千港元 千港元

員工成本 170,935 160,847 6.3%

攤銷及折舊 53,921 59,090 (8.7%)

預期信貸虧損淨額 209 794 (73.7%)

財務成本 154,123 213,599 (27.8%)

廣告及宣傳開支 20,875 17,403 20.0%

核數師酬金 2,477 1,871 32.4%

經紀佣金費用 15,715 17,685 (11.1%)

手續費及結算費用 68,078 68,081 0.0%

資訊及通訊開支 45,497 42,934 6.0%

差餉及樓宇管理費 4,524 5,723 (21.0%)

法律及專業費用 3,578 3,254 10.0%

雜項開支 41,102 91,109 (54.9%)

581,034 682,390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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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本集團於二零二六年三月三十日完成控制權變更。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由
螞蟻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間接持股50.63%。展望未來，在新的管理層帶領
下，本集團將繼續傳承耀才證券多年來的企業文化及良好聲譽，並通過科技
與合規雙引擎驅動，推動業務持續升級及客戶規模穩步增長。一方面，本集團
將加大科技投入，增設技術研發團隊，穩步推進信息技術系統升級，以提升營
運效率及客戶體驗。另一方面，本集團亦將持續強化合規及風險管理，以更高
標準要求自身，確保業務穩健發展。耀才證券將繼續深耕香港市場，不斷提升
服務質素、業務增長動能及行業影響力。

資本結構、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以股東權益、經營業務所得現金及銀行借貸為營運提供資金。

本集團維持充裕流動資金。於二零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其銀行存款、銀行結
餘及現金合共為514.9百萬港元（二零二五年：476.6百萬港元）。於二零二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借貸為4,839.0百萬港元（二零二五年：4,370.0

百萬港元），主要按浮動利率計息。銀行借貸主要以孖展客戶質押予本集團之
證券作抵押。於二零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未動用銀行融資為11,112.6百萬港
元（二零二五年：13,040.5百萬港元）。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按總銀行借貸
除以總股東權益計算）為222.8%（二零二五年：291.0%）。於二零二六年三月
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為2,022.5百萬港元（二零二五年：1,344.3百
萬港元），流動比率（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為1.3倍（二零二五年：1.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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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積極定期檢討及管理資本結構，並因應經濟環境之轉變作出調整。就
持牌附屬公司而言，本集團確保各附屬公司均保持資金靈活週轉，足以支持
業務經營，以及在業務活動可能轉趨頻繁而引致對流動資金之需求上升時亦
能應付自如。於本年度，所有持牌附屬公司均遵守香港法例第571N章證券及
期貨（財政資源）規則（「財政資源規則」）項下之流動資金規定。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六年及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產並無受限於任何抵
押。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就從事證券及期貨經紀業務之附屬公司
獲認可機構授出之銀行融資提供12,875.0百萬港元（二零二五年：15,109.4百萬
港元）之公司擔保。於二零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之附屬公司已動用該
等銀行融資總額之3,999.0百萬港元（二零二五年：3,675.0百萬港元）。

於二零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董事認為就任何擔保對本集團提出任何申索的
機會不大。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資本承擔約為0.4百萬港元（二零二五年：0.2百萬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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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188名僱員（二零二五年：195名僱
員）。本年度之員工成本約為170.9百萬港元（二零二五年：160.8百萬港元）。本
集團之薪酬政策旨在提供具競爭力之薪酬方案，以吸引、挽留及激勵能幹之
僱員。本集團相信該等薪酬方案屬合理及具競爭力，且符合市場趨勢。本集團
已為行政人員及僱員設立獎金計劃，藉此提供具競爭力之薪酬方案，以達致
本集團之長遠增長及發展。本集團亦向僱員提供適當培訓及發展計劃，以提
升員工之工作能力及個人效率。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

於本年度，本集團並無進行任何重大附屬公司收購或出售。

訴訟

於二零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及直至本公告日期為止，本集團並無涉及任何重
大訴訟。

風險管理

信貸風險

本集團之信貸風險主要來自應收客戶、經紀及結算所之賬款。管理層訂有信
貸政策，並持續監控信貸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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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客戶賬款方面，所有客戶（包括現金及孖展客戶）均須基於相關抵押品接
受個別信貸評估。於執行任何購買交易前，現金客戶須按本集團之信貸政策
所訂明存入按金。應收現金客戶款項乃於相關市場慣例普遍採用之結算期內
到期，一般為交易日後數天內。由於應收現金客戶賬款涉及多名近期並無欠
款紀錄之客戶，信貸質素並無重大變動，且有關結餘被視為可全數收回，而指
定存款規定及所涉及結算期短，故應收現金客戶賬款產生之信貸風險甚微。
本集團一般會向現金及孖展客戶取得流動證券及╱或現金存款作為向彼等提
供融資之抵押品，並訂有政策按公平值管理該等風險。應收孖展客戶之孖展
貸款須按要求償還。就期貨及商品經紀業務而言，於開倉前須支付基本按金。
管理層會實時監察市況以及各現金賬戶、孖展賬戶及期貨賬戶之證券抵押品
及保證金是否足夠，如有需要，會追繳保證金及強行斬倉。

由於本集團一般與已向監管機構註冊且業內聲譽良好之經紀及結算所進行交
易，故應收經紀及結算所賬款之信貸風險甚低。

由於本集團向眾多客戶提供信貸，故並無信貸風險高度集中的情況。

本集團並無提供任何其他擔保，致令本集團面對信貸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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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風險

本集團內個別經營實體負責各自之現金管理，包括籌措貸款應付預期現金需
要，並確保符合財政資源規則。本集團之政策為定期監察流動資金需要，並遵
守借貸契諾，確保維持足夠現金儲備及來自大型財務機構之充足承諾融資額
度，以應付長短期流動資金需要。

利率風險

本集團按其資金成本另加漲價向孖展客戶及尚未償還貸款之現金客戶收取利
息。金融資產（如孖展貸款及銀行存款）及金融負債（如銀行貸款）主要按浮動
息率計息。計息資產及負債（如孖展貸款及銀行貸款）主要按香港銀行同業拆
息利率定價。本集團通過持續監控市場利率變動及調整向其客戶提供的利率
來降低其利率風險，以限制利率變動對淨利息收入的潛在不利影響。本集團
定期計算其銀行借貸、應收孖展貸款及計息銀行存款組合的可能利率變動對
損益的影響。

外滙風險

本集團承受的外滙風險主要源自以美元、人民幣、新加坡元、日圓、澳元及英
鎊計值之金融工具。由於港元與美元掛鈎，故本集團認為港元與美元之間滙
率變動風險輕微。就以其他貨幣計值之金融工具而言，本集團在有需要的情
況下按即期滙率購入或出售外幣以處理短期之不平衡情況，藉以確保風險淨
額維持於可接受之水平。管理層每日監察所有外幣持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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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風險

就分類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的應收賬款而言，本集團面對其價格
變動風險。

由於應收孖展、現金及首次公開發售客戶賬款之公平值乃參照抵押品之公平
值作出，上限為本金額及應計利息，不予貼現，故該等賬款令本集團面對價格
風險。

末期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不建議分派截至二零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以確定享有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
之權利

本公司將於二零二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星期二）至二零二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星
期五）（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以釐定股東出席股東週年大會
並於會上投票之權利，期間將不會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股東如欲出席股
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則須於二零二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星期一）下午四
時三十分或之前，將所有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一併送交本公司香港股份過
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夏慤道16號遠東金融中心17

樓），以辦理登記手續。股東週年大會將於二零二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星期五）
舉行。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股份

於本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
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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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會已檢討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常規，信納本公司於截至本年度內一直遵守
上市規則附錄C1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的適用守則條文。

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C3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
則（「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經向本年度在任的各董
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均已確認，彼等於本年度內已全面遵守標準守
則。

審閱全年業績

本年度之全年業績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委員會由本公司一名非執行
董事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之工作範圍

本公司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執業會計師）已就本集團本年度之初步
業績公告之數字與本集團本年度財務報表初稿所載之金額作比較，並核對一
致。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就此進行之工作乃有限度，並不構成審核、審閱或其
他鑒證業務，因此核數師不會就本公告作出任何保證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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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權變更

本公司獲新長明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當時控股股東，「賣方」）及Wealthiness 

and Prosperity Holding Limited（「要約人」）告知，彼等訂立日期為二零二五年
四月二十五日之購股協議（「購股協議」），據此，賣方已有條件同意出售及要
約人已有條件同意收購本公司857,980,000股股份（相當於已發行股份總數的
約50.55%），總現金代價為2,814,174,400港元（「收購事項」）。本公司與要約人
已於二零二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刊發聯合公告（「聯合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
括）收購事項。

誠如要約人及本公司於二零二六年三月三十日刊發的聯合公告（「完成公
告」）所披露，購股協議的完成已根據購股協議的條款及條件於二零二六年三
月三十日落實（「完成」）。緊隨完成後及於完成公告日期，要約人及要約人一
致行動人士於合共857,980,000股股份（佔完成公告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的約
50.55%）中擁有權益。

於收購事項完成後，要約人已根據收購守則規則26.1就本公司所有已發行股
份作出無條件強制性現金要約（「要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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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後事項

誠如要約人及本公司於二零二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刊發的聯合公告（「要約結
果公告」）所披露，要約已於二零二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星期三）下午四時正截
止，且並未經要約人修訂或延長。於要約截止時，要約人已接獲有關1,310,530

股股份的有效接納，佔於要約結果公告日期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及投票權
的約0.08%。緊隨要約截止後，計及接納股份並待過戶登記處妥為登記該等接
納股份的過戶後，要約人及要約人一致行動人士擁有、控制或有權指示合共
859,290,530股股份，佔本公司於二零二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已發行股本及投票
權約50.63%。

就完成後本公司控制權的變更而言，以下變更自二零二六年四月八日至二零
二六年四月三十日期間生效：

(i) 鄭艷蘭女士獲委任為執行董事，黃浩先生、劉政先生及林致求先生獲委
任為非執行董事，林怡仲先生、蔣國榮博士、洪長福先生及張黔教授獲委
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全部自二零二六年四月八日起生效。

(ii) 葉茂林先生不再擔任董事會主席，黃浩先生獲委任為董事會主席，均自
二零二六年四月九日起生效。

(iii) 鄭艷蘭女士獲委任為行政總裁，許繹彬先生獲重新調任為聯席行政總
裁，均自二零二六年四月九日起生效。

(iv) 陳筠栢先生不再擔任公司秘書，許飛粵女士獲委任為公司秘書，均自二
零二六年四月九日起生效。

(v) 陳永誠先生不再擔任本公司之授權代表，鄭艷蘭女士獲委任為本公司之
授權代表，均自二零二六年四月九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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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葉茂林先生由於身體原因辭任執行董事，自二零二六年四月十日起生效。

(vii) 陳永誠先生、余韌剛先生、司徒維新先生、凌國輝先生及黃婷婷小姐各自
辭任董事，自二零二六年四月三十日（即要約截止日期翌日）起生效。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董事並不知悉自本年度結束以來及直至本公告日期已發
生任何其他會對本集團財務狀況或業績產生重大影響的重大事件。

登載業績公告及年報

本業績公告於聯交所網站 ( h t t p s : / / w w w. h k e x n e w s . h k )及本公司網站
(https://www.bsgroup.com.hk)登載。二零二五╱二六年年報及股東週年大會通
告將適時寄發予本公司股東（如適用），並在上述網站登載。

承董事會命
耀才證券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鄭艷蘭
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

香港，二零二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鄭艷蘭女士（行政總裁）及許繹彬先生（聯席
行政總裁）；非執行董事黃浩先生（主席）、劉政先生及林致求先生；以及獨立
非執行董事林怡仲先生、蔣國榮博士、洪長福先生及張黔教授組成。


